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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會
福
利
暨
社
區

發
展
重
要
活
動
紀
要

盟
祭
本

源

國

A 每每

立
法
院
三
讀
通
過
少
年
福
利
法

立
法
院
於
七
十
八
年
元
月
十
日
三
讀
通
過
「
少
年
福
利
法
」
，
各
級
政
府
將
得
以
依

攘
該
法
編
列
預
算
，
增
加
工
作
人
員
以
推
動
少
年
福
利
主
作
，
使
得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
，
又
向
前
邁
進
了
一
大
步
。

這
項
創
制
性
的
立
法
，
行
政
院
早
於
七
十
五
年
底
送
請
立
法
院
審
議
，
花
了
二
年
的

時
間
開
始
行
通
過
，
說
明
了
立
法
機
關
對
於
本
案
相
當
的
重
視
、
審
慎
。

根
按
新
制
定
的
「
少
年
一
福
利
法
」
的
現
定
，
一
適
用
對
象
係
指
十
二
歲
以
上
未
滿
十
八

歲
之
人
，
並
立
專
條
現
定
父
母
、
養
父
母
或
監
護
人
如
對
少
年
有
濫
用
親
權
府
為
，
法
院

得
剝
辱
其
親
權
，
不
受
民
法
第
一
O
九
條
法
定
監
護
權
的
限
制
。

該
法
另
一
重
點
，
著
重
於
少
年
身
心
健
康
的
維
護
。
規
定
少
年
不
得
吸
姻
、
飲
酒
、

嚼
檳
榔
;
不
得
出
入
酒
家
、
酒
吧
、
酒
館
、
舞
廳
、
純
種
咖
啡
茶
室
及
其
他
妨
害
少
年
身

心
健
康
的
場
所
、
禁
止
吸
食
或
施
打
速
幻
、
麻
醉
物
品
;
防
止
觀
看
或
閱
覽
有
關
暴
力
，

狠
褻
之
錄
影
帶
或
書
刊
。

執
政
黨
李
主
席
指
示
落
實
照
顧
婦
女
政
策

執
政
黨
李
主
席
登
輝
先
生
於
本
(
七
十
八
)
年
一
月
十
二
月
於
主
管
會
談
中
指
示
有

關
單
位
，
全
力
維
護
婦
女
權
利
，
為
婦
女
爭
取
一
福
利
，
並
以
具
體
的
作
法
，
落
實
此
項
工

作
。

歸
結
與
會
主
管
的
意
見
，
維
護
婦
女
權
利
，
爭
取
婦
女
權
益
，
應
把
握
三
個
重
點
:

一
、
重
脫
婦
女
及
幼
童
的
安
全
問
題
;
且
前
頗
為
嚴
重
的
雛
妓
問
題
及
逼
良
為
蝠
，

學
童
綁
架
、
販
賣
人
口
等
問
題
，
以
及
強
暴
案
件
，
執
政
黨
應
拿
出
解
決
辦
法
。

二
、
婦
女
消
費
權
益
保
障
;
婦
女
同
胞
每
日
面
臨
可
開
門
七
件
事
」
，
常
遭
不
法
商

人
之
欺
瞞
'
執
政
黨
應
全
力
保
障
婦
女
消
費
權
益
。

三
、
童
楓
婦
女
工
作
權
，
提
供
婦
女
公
平
競
爭
機
會
與
晉
升
管
道
，
消
除
婦
女
就
業

限
制
，
切
實
保
障
兩
性
同
工
同
酬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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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
灣
省
社
會
工
作
會
報

華
灣
省
社
會
工
作
會
報
於
二
月
十
九
日
通
過
以
社
區
為
中
心
落
，
質
福
利
服
務
方
案
，

將
從
參
與
社
會
，
主
動
關
懷
及
時
救
助
、
熱
忱
服
務
、
落
實
福
利
等
五
大
目
標
推
動
，
此

一
方
案
將
報
請
省
府
核
定
後
實
施
。

省
社
會
處
表
示
，
推
行
該
項
制
度
可
促
進
社
會
均
衡
發
展
，
提
昇
人
民
生
活
水
準
，

貫
徹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。
許
處
長
榮
宗
特
別
強
調
，
今
天
蓋
灣
正
處
在
一
個
轉
型
期
社
會
階

段
，
社
會
問
題
十
分
復
雜
，
因
此
推
動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，
不
僅
要
加
強
「
選
擇
性
的
福
利

」
'
更
要
實
現
全
民
性
的
福
利
服
務
，
主
動
發
摺
問
題
，
解
決
問
題
，
才
能
收
事
半
功
倍

的
效
果
。社

區
發
展
工
作
績
效
考
評
之
研
究
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有
鑑
於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推
行
以
來
，
由
於
工
作
績
效
宣
抽
得
不
足
，
一

直
未
獲
一
股
民
眾
之
共
鳴
及
參
與
，
且
省
市
現
行
考
評
辦
法
著
董
事
後
評
鑑
'
較
儒
量
的

計
算
，
考
慮
因
素
亦
未
臻
週
延
，
不
易
反
應
出
工
作
過
程
與
實
際
績
殼
，
待
委
託
師
範
大

學
教
授
陸
光
先
生
，
研
擬
我
國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積
放
考
評
辦
法
供
中
央
及
省
市
政
府
之
參

考
。

該
項
研
究
自
七
十
七
年
十
二
月
起
至
七
十
八
年
八
月
止
，
為
期
九
個
月
，
該
研
究
三

月
標
有
四
.. 

「
研
訂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評
估
指
標
，
建
構
可
以
評
估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之
完
整

體
系
」
、
「
確
立
評
估
對
象
，
使
獲
公
允
之
考
評
與
獎
勵
」
、
「
訂
定
一
套
具
體
可
行
之

評
估
方
法
供
中
央
及
省
市
政
府
謀
擇
」
、
「
宣
導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績
效
，
但
使
各
界
人
士

予
以
重
腕
並
加
以
推
展
」
0

鑫
灣
社
區
發
展
後
績
計
書
主
作
幹
部
研
習
班

華
灣
省
政
府
社
會
處
為
灌
輸
社
區
工
作
幹
部
正
確
觀
念

，
輔
導
社
區
理
事
會
發
揮
組

織
功
能
，
期
能
積
極
推
行
社
區
各
項
建
設
與
活
動
，
特
於
七
十
八
年
二
月
二
十
日
起
至
四

月
廿
一
日
止
共
辦
理
六
期
「
七
十
八
年
度
社
區
工
作
幹
部
研
習
班
」
。

該
研
習
班
之
研
習
對
象
為
七
十
九
年
度
列
入
續
計
畫
指
定
加
強
及
新
發
展
社
區
之
社

區
理
事
長
、
總
幹
事
與
縣
市
政
府
、
所
鎮
公
所
新
(
調
)
任
社
區
發
展
業
務
承
辦
人
員
，

預
計
分
六
期
調
訓
七

O
五
人
，
每
期
一

-
0
人
左
右
。
研
習
地
點
在
臺
灣
省
社
會
福
利
工

作
人
員
研
習
中
心
。

本
次
研
習
的
課
程
有
一
般
課
程
如
「
社
會
資
源
之
認
識
與
運
用
」
、
「
社
會
福
利
與

社
會
問
題
」
四
小
時
，
專
業
課
程
如
「
社
區
發
展
意
義
與
做
法
」
、
「
健
全
社
區
理
事
會

發
揮
組
織
功
能
」
、
「
加
強
社
區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」
等
，
計
廿
五
小
時
，
另
選
擇
中
部
縣

市
績
優
社
區
實
地
觀
摩
並
座
談
，
使
與
會
人
員
都
狸
益
匪
淺
。

資
深
婦
女
社
會
服
務
研
討
會

中
華
民
國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練
中
心
為
促
進
資
深
婦
女
彼
此
間
之
互
動
，
增
進
婦
女

社
會
服
務
新
知
與
興
趣
，
交
換
社
會
服
務
經
驗
與
心
得
，
於
七
十
八
年
二
月
二
十
八
日
(

星
期
二
)
上
午
八
點
位
師
範
大
學
綜
合
大
樓
五
樓
會
議
應
舉
辦
「
資
深
婦
女
社
會
服
務
研

討
會
」
，
會
議
由
該
中
心
執
行
長
蔡
摸
賢
先
生
主
持
，
計
有
公
私
立
機
構
、
團
體
代
表
、

學
者
專
家
，
及
臺
北
市
婦
女
服
務
固
體
約
一
百
二
十
人
產
加
。

本
次
研
討
會
特
別
邀
請
陳
教
授
故
眉
發
表
專
題
演
講
「
明
天
會
更
好
|
如
何
減
少
自

私
行
為
」
'
並
進
行
社
會
服
務
理
論
與
實
務
之
專
題
報
告
與
討
論
，
會
後
還
有
才
藝
發
表

，
場
面
十
分
熱
烈
，
會
議
於
下
午
五
點
三
十
分
圓
滿
結
束
。

內
政
部
購
置
機
車
供
社
會
工
作
員
作
加
強
服
務
用

內
政
部
為
擴
大
社
會
工
作
員
主
動
為
民
服
務
的
範
圈
，
提
高
其
工
作
效
率
，
特
運
用

三
百
六
十
五
萬
元
購
置
各
型
機
車
一
O
O
輛
，
贈
送
直
轄
市
及
縣
市
政
府
供
做
社
會
工
作

員
外
動
服
務
之
用
。
該
機
車
已
於
木
(
七
十
八
〉
年
二
月
卅
日
前
分
別
送
達
各
有
關
單
位
。
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蔡
司
長
摸
賢
先
生
表
示
，
社
會
工
作
員
所
致
力
的
是
幫
助
有
困
苦
的

同
胞
「
自
己
幫
助
自
己
」
，
也
於
在
我
國
猶
屬
新
興
的
事
業
，
目
前
體
制
亟
待
建
立
之
際

，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更
頸
執
著
於
助
人
的
信
念
，
主
動
積
極
提
供
服
務
，
機
車
的
使
用
不
但

能
節
省
時
間
，
提
高
效
率
，
且
能
發
揮
師
時
助
人
的
功
效
，
盼
我
全
體
社
會
工
作
同
仁
善

加
使
用
並
妥
為
維
護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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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區
太
陽
能
利
用
一
本
範
講
習
會
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有
鑑
於
國
內
能
跟
日
漸
匿
乏
，
而
能
源
需
求
日
益
增
加
，
認
為
實
有

必
要
於
關
內
宜
導
社
區
民
意
節
約
能
諒
，
並
積
極
推
廣
再
生
能
源
或
自
然
能
源
(
太
陽
能

)
的
利
用
。
待
結
合
經
濟
部
能
跟
委
員
會
委
託
「
工
業
技
術
研
究
院
能
聽
與
礦
業
研
究
所

」
策
劃
試
辦
「
社
區
太
陽
能
利
用
宣
導
示
範
講
習
會
」
'
並
請
省
市
政
府
社
會
處
局
協
助

辦
理
。該

-
m簡
稱
習
活
動
葫
定
於
七
十
八
年
三
月
一
日
起
辦
理
，
因
係
試
辦
性
質
，
乃
先
選

擇
噩
北
市
、
墓
中
市
、
華
南
市
、
高
雄
市
廿
四
都
市
社
區
之
績
優
社
區
示
範
辦
理
，
預
計

辦
理
十
個
場
次
。
現
場
採
太
歸
能
光
電
及
熱
能
系
統
實
體
示
範
指
導
，
並
藉
錄
影
帶
、
幻

燈
片
、
簡
介
手
冊
、
宣
傳
海
報
等
輔
助
說
明
，
套
加
民
眾
還
可
獲
臉
有
關
紀
念
品
乙
份
。

內
政
部
修
訂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網
要
草
案

內
政
部
於
七
十
八
年
三
月
十
日
以
萱
七
八
內
社
字
第
六
七
三
六
八
三
磁
函
再
度
陳
請

行
政
院
核
定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要
」
草
案
。
該
綱
要
草
案
前
七
十
七
年
七
月
七
日
會
報

行
政
蹺
，
經
審
查
指
示
就
草
罩
之
基
本
架
構
與
其
他
相
關
制
度
怯
令
間
之
配
合
及
需
否
定

為
按
規
等
問
題
再
予
全
盤
深
入
研
究
。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乃
區
集
各
方
意
見
與
建
議
，
配
合

南
三
讀
通
過
之
「
動
員
散
亂
時
期
人
民
團
體
法
」
再
次
修
訂
精
簡
條
文
內
容
並
補
充
有
關

規
定
，
且
於
草
集
中
強
調
立
法
之
需
要
性
與
迫
切
性
。

自
七
十
二
年
四
月
二
十
八
行
政
院
函
頒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領
」
以
來
，
部
份
條
文

現
定
窒
礙
難
行
，
亟
待
佐
正
，
叉
因
綱
領
不
俱
法
輝
效
力
，
較
無
拘
束
力
，
影
響
社
區
發

展
工
作
推
行
甚
缸
，
省
市
政
府
及
各
方
送
有
反
映
，
成
盼
速
恢
復
為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
要
」
，
以
資
因
應
。

志
願
服
務
標
誌
與
榮
譽
證
研
商
會
議

為
凝
聚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之
精
神
標
誌
，
提
高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之
榮
譽
心
，
樹
立
志
願 服

務
人
員
之
良
好
的
社
會
形
像
，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特
於
三
月
七
日
下
午
二
時
卅
分
召
集
省

市
政
府
社
工
承
辦
同
仁
偎
該
司
資
料
室
研
商
有
關
事
宜
。

本
次
研
商
會
識
分
別
就
「
志
願
服
務
精
神
標
誌
圖
案
」
、
「
志
願
服
務
終
生
榮
譽
服

務
證
(
或
登
記
證
)
」
、
「
志
願
服
務
宣
導
口
m
」
之
設
計
，
使
用
廣
泛
交
換
意
見
，
討
論

熱
烈
，
會
議
於
下
午
四
時
卅
分
結
束
。

北
市
府
首
長
請
落
實
殘
障
福
利
政
策

臺
北
市
政
府
三
月
七
日
市
政
會
議
通
過
市
府
有
關
單
位
優
先
僱
用
殘
障
人
士
的
揖
案

，
且
附
帶
「
由
人
事
處
列
管
」
的
強
制
性
措
施
，
帶
給
殘
障
人
士
開
春
以
來
第
一
六
好
消

息

不
過
部
份
人
士
對
執
行
情
形
並
不
樂
觀
，
成
盼
社
會
局
能
移
多
向
各
機
關
溝
通
宣
導

該
良
好
措
施
，
因
為
通
過
議
案
是
其
次
，
重
要
的
是
要
讓
各
單
位
首
長
有
優
先
僱
用
殘
障

者
的
觀
念
與
認
同
。
究
竟
用
與
不
用
決
定
權
還
是
在
首
長
本
人
。

從
長
遠
來
看
，
殘
障
人
士
可
以
自
立
自
學
，
整
個
社
會
便
可
減
少
依
賴
人
口
，
以
減

輕
家
庭
、
社
會
負
擔
。
而
且
，
殘
障
同
胞
由
於
殘
障
種
類
不
同
，
從
事
某
些
特
定
工
作
，

不
但
不
影
響
效
率
，
反
而
可
提
高
效
率
。

社
工
人
員
赴
港
澳
考
察
社
會
福
利

內
政
部
為
獎
勵
績
優
社
會
工
作
員
，
特
補
助
省
市
政
府
選
拔
績
優
社
會
工
作
(
督
導

)
員
二
十
名
套
加
中
國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協
進
會
舉
辦
之
「
港
澳
地
區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考
察

團
」
'
於
三
月
三
十
日
至
四
月
五
日
赴
港
澳
地
區
實
地
套
觀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，
籍
以
瞭
解

港
澳
地
區
民
間
興
辦
社
會
福
利
專
業
之
概
況
，
以
為
爾
後
推
展
福
利
事
業
之
偕
鏡
。

該
考
察
團
由
中
國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協
進
會
理
事
長
劉
曉
風
先
生
擔
任
領
隊
，
分
別
邀

請
省
市
政
府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及
退
休
公
教
人
員
熱
心
公
益
，
有
志
於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者
，

共
四
十
五
人
組
成
，
參
加
人
員
每
人
繳
交
二
萬
三
千
元
，
組
團
及
公
共
事
業
等
各
項
費
用

悉
由
該
協
會
支
付
，
並
報
請
內
政
部
酌
予
補
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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